
短訊及電郵服務的規則 

 

香港結算將不時就其透過短訊、電郵及/或其他方式向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發出訊息 

一事，釐定及指定電郵及短訊服務的範疇及內容，並有權隨時在事前給予或不給予通知 

的情況下修訂、擴大或縮減有關範疇及內容。香港結算可以以任何方式隨時更改此等條 

款細則，事前毋須通知任何人士或向任何人士負責，亦毋須理會有關的變更是否已為經 

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知悉，或是否已有人將有關事宜知會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 

者。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繼續維持附寄結單服務的股份獨立戶口，等同其已接納 

此等條款細則的修訂。文中提及的「此等條款細則」將指或如上文所述不時被修訂的條 

款細則。 

 

香港結算可透過服務供應商或香港結算不時指定的任何其他適當人士提供有關服務。短 

訊及電郵服務須符合《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及《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規則》以及 

香港結算可能不時指定的其他有關條款細則。 

 

香港結算(包括其代理、代理人、代表、職員及僱員)並不就短訊及/或電郵服務以及傳送 

訊息的網絡或其他傳送方式的可靠性提供保證。如因通訊設施失靈或任何其他在香港結 

算控制範圍以外的原因令訊息傳送延誤或引致未能傳送訊息，香港結算概不負責，對任 

何因此而招致的損失、費用、成本、開支、賠償及責任亦概不負責。 

 

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承認並確認，在申請開立附寄結單服務的股份獨立戶口時， 

其向香港結算提供有關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的個人資料是準確及完整的資料，同時 

參與者須及時更新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的個人資料，並即時按指定方式就任何此等 

資料的更新通知香港結算。按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提供的資料透過短訊及/或電郵 

服務發出的所有通訊均視作已適當地發給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並視作於香港結算 

發出有關通訊時適當發出。 

 

對於透過服務供應商使用的網絡或任何其他傳送方式傳送的訊息的準確性、完整性、可 

靠性和及時性，香港結算概不提供擔保或保證。如因此等訊息不準確、不完整、傳送時 

發生遺漏或提供的訊息非最新的訊息而招致任何虧損、費用、成本、開支、賠償及責

任，香港結算概不負責。因任何服務供應商或提供電郵及/或短訊服務的任何其他人士或

其僱員或代理的任何行為、遺漏或延誤而引致的任何延誤、錯誤、虧損、成本或開支，

香港結算亦概不負責。 

 

透過電子郵件服務發出的電郵可能未經加密，亦可能容易遭第三方破壞。經紀參與者或 

託管商參與者有責任確保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的密碼及賴以隨時取得戶口資料的任 

何其他身份辨識工具的保安及保密，並有責任確保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遵守有關的 

使用條款細則。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亦有責任確保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已採 

取所有合理的預防措施，防止有人在未經授權或欺詐的情況下使用其密碼或保安資料， 

或在未經授權或欺詐的情況下取得其電郵。 

 

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承認並確認，已取得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書面同意向香 

港結算提供個人資料，並已書面知會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有關取得其個人資料的目 

的和用途。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須確保已向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提供適用的 

條款細則並獲有關收件人的確認已閱讀有關的條款細則。確保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 

遵守香港結算就股份獨立戶口服務不時制定的條款細則，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須 

確保已向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提供香港結算不時更改的條款細則，並確保收件人已 

遵守有關的條款細則及所有適用的條款及細則。 



 
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須就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的所有行為及遺漏承擔責任； 

對於因為向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提供短訊及電郵服務而招致，或與提供此等服務有 

關的所有成本、費用、開支、責任、損失及賠償，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亦須向香 

港結算、其代理、代理人、代表、職員及僱員作出賠償。 

 

申請使用短訊及/或電郵服務時，經紀或託管商參與者須確保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亦 

同意收到香港結算透過短訊及/或電郵服務發出載有下述內容的訊息 — 中央結算系統服

務及設施資訊，或香港結算可能不時向有關收件人傳送的任何其他資訊，或香港結算就

其不時提供的貨品、產品、服務或設施主動提供的資料，包括會不限於有關推廣或宣傳

或廣告訊息及資料。 如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不欲收到此等宣傳或直銷資料，有關的

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須書面通知香港結算。 

 

經紀參與者或託管商參與者須確保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將承擔提供或保養電訊器材 

的服務供應商可能訂定的任何費用、收費或開支；有關電訊器材包括但不限於流動電

話、手提電腦、桌面個人電腦以及用以接收透過短訊及電郵服務提供的訊息的任何其他

電子方式。 


